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湄府发〔2025〕8号

湄潭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湄潭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 年）》的通知

各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经开区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各直

属机构：

《湄潭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以下简称《规划》）

已经省人民政府批复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为

切实推动《规划》落实，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规划》是全县空间发展的指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县

域国土空间保护、开发、利用、修复的政策和总纲，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

活动的基本依据。各镇街各部门要坚决维护《规划》严肃性权威性，任何

部门和个人不得随意修改、违规变更。

二、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经开区管委会要高标准推进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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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编制实施，确保《规划》确定的约束性指标

和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总体格局等内容逐级传导、落地落实，筑牢安全发展

的空间基础，构建支撑新发展格局的国土空间体系，系统优化国土空间开

发保护格局，推进空间治理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以高水平规划支撑高质

量发展。

三、县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多规合一”

改革的决策部署，坚决落实国土空间的“唯一性”，根据上级部署和工作

需要，按照“统一底图、统一标准、统一规划、统一平台”的要求，开展

能源、交通、水利、市政等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养老、殡葬等公共

服务设施、文物保护、林业等专项规划编制工作，强化总体规划对专项规

划的指导约束作用。

四、县自然资源局要会同各地、各部门共同推进规划实施。《规划》

实施中的重大事项要及时向县人民政府请示报告。

湄潭县人民政府

2025 年 11 月 17 日

（联系人：县自然资源局黄艳芳；联系电话：18008528477）

湄潭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 11月 1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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湄府办发〔2025〕8 号

湄潭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成立湄潭县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的通知

各镇（街道），县直有关工作部门：

按照《国务院关于开展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通知》（国发〔2025〕

９号）、《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的通知》（黔

府发〔2025〕4号）、《遵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遵义市第四次全

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的通知》（2025-42）要求，为认真做好我县第四次

全国农业普查工作，经县人民政府研究，决定成立湄潭县第四次全国农业

普查领导小组。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领导小组

组 长：张如仲 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

副组长：张 力 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

周 洁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负责日常工作）

成 员：潘 炼 县政府办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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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庆辉 县政府办副主任

张 勇 县经济发展中心主任

徐时健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张 燚 县统计局局长

黄长江 国家统计局湄潭调查队队长

丁 亮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田 群 县财政局局长

何国富 县民政局局长

张仁忠 县司法局局长

陈 勇 县人社局局长

王家乾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

李有垠 县市监局局长

余 扬 县文旅局局长

安 波 县林业局局长

熊昌勇 县水务局负责人

杨 冬 县茶产业发展中心主任

王 铎 县发改局副局长

刘玉华 县公安局副局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县统计局，由县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湄潭调查

队主要负责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县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湄潭调查队相关

股室具体负责普查工作的组织实施和统筹协调，并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

作。领导小组不作为议事协调机构，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任务结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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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撤销（如遇人事调整，原则上由该岗位接任者继续负责相关工作，不

再另行下文）。

二、工作职责

（一）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全县农业普查工作，协调解决普查中的重

大问题。

（二）领导小组办公室（县统计局）。负责普查的具体实施工作和协

调；组织制定普查实施方案；组织协调各镇（街道）、各部门推进普查的

各项工作。

（三）县委宣传部。负责统筹协助普查宣传工作；配合制定全县普查

宣传工作规划，指导开展农业普查宣传；组织协调新闻媒体开展农业普查

宣传，特别是县领导参与的重大农业普查活动宣传报道；指导召开全县农

业普查工作新闻发布会；指导做好普查网络宣传工作、普查相关网络舆情

巡查监测与应对工作。

（四）国家统计局湄潭调查队。与县统计局共同负责全县农业普查实

施方案、农业普查工作计划的制定，开展普查业务培训，发布普查成果与

普查资料开发应用；牵头负责遥感测量工作；利用本单位宣传阵地进行普

查宣传。

（五）县发改局。配合协调固定资产投资方面的事项；负责根据牵头

部门需求配合做好普查工作信息化建设；利用本单位宣传阵地进行普查宣

传。

（六）县财政局。负责按照预算管理有关规定做好县级普查有关经费

保障，指导各镇（街道）做好普查经费保障事宜，协调涉及普查经费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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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项。

（七）县农业农村局。负责提供本部门掌握的行政记录和有关资料，

组织协调本系统向同级普查机构提供其掌握的相关资料并协助参与普查

工作；参与普查实施方案制定；参与普查相关数据审核和普查资料开发应

用；利用本单位宣传阵地进行普查宣传。

（八）县茶产业发展中心。负责提供本部门掌握的行政记录和有关资

料，组织协调本系统向同级普查机构提供其掌握的相关资料并协助开展普

查工作；参与普查实施方案制定；参与普查相关数据审核和普查资料开发

应用；利用本单位宣传阵地进行普查宣传。

（九）县林业局。负责提供本部门掌握的行政记录和有关资料，组织

协调本系统向同级普查机构提供其掌握的相关资料；组织协调各镇（街道）

林业部门参与普查工作；参与普查实施方案制定；参与普查相关数据审核

和普查资料开发应用；利用本单位宣传阵地进行普查宣传。

（十）县公安局。负责提供本部门掌握的行政记录和有关资料，组织

协调本系统向同级普查机构提供其掌握的相关资料并协助开展普查工作；

利用本单位宣传阵地进行普查宣传。

（十一）县民政局。负责提供本部门掌握的行政记录和有关资料，组

织协调本系统向同级普查机构提供其掌握的相关资料并协助开展普查工

作；利用本单位宣传阵地进行普查宣传。

（十二）县司法局。负责提供本部门掌握的行政记录和有关资料，组

织协调本系统向同级普查机构提供其掌握的相关资料并协助开展普查工

作；利用本单位宣传阵地进行普查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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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县人社局。负责提供本部门掌握的行政记录和有关资料，组

织协调本系统向同级普查机构提供其掌握的相关资料并协助开展普查工

作；参与普查两员选聘；利用本单位宣传阵地进行普查宣传。

（十四）县自然资源局。负责协调提供普查所需遥感影像资源、地理

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天地图”在线地理信息服务、本部门掌握的行政记录

等有关资料，协助开展普查区划分与绘图；利用本单位宣传阵地进行普查

宣传。

（十五）县水务局。负责提供本部门掌握的行政记录和有关资料，组

织协调本系统向同级普查机构提供其掌握的相关资料并协助开展普查工

作；利用本单位宣传阵地进行普查宣传。

（十六）县市监局。负责提供本部门掌握的行政记录和有关资料；组

织协调本系统向同级普查机构提供其掌握的相关资料；利用本单位宣传阵

地进行普查宣传。

（十七）县文旅局。负责协助做好普查宣传动员工作；利用本单位宣

传阵地进行普查宣传。

三、工作要求

各镇（街道）、各部门要按照国家、省、市、县相关工作要求，根据

职责分工加强组织领导，落实普查工作经费及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补贴，

明确专人负责普查工作，充实普查工作人员，认真做好普查宣传和后勤保

障工作，严格依法普查，确保数据质量。

湄潭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1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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湄府任〔2025〕25 号

湄潭县人民政府

关于梁龙源同志任职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人民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贵

州湄潭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农业园区管委会，县属国有企业：

根据《中共湄潭县委关于熊昌勇等同志任免职的通知》（湄干任

〔2025〕130 号）文件精神，县人民政府决定：

梁龙源同志任湄潭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湄潭县人民政府

2025 年 11 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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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法院，

县检察院。

湄潭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11 月 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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湄府任〔2025〕26 号

湄潭县人民政府

关于瞿光阳等同志任免职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人民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贵州湄

潭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农业园区管委会，县属国有企业：

根据《中共湄潭县委关于瞿光阳等同志任免职的通知》（湄干任

〔2025〕139 号）文件精神，县人民政府决定：

瞿光阳同志任贵州湄潭经济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企业服务处副处

长；

苟敏利同志任湄潭县民政工作服务中心主任；

陈守祥同志任湄潭县社会保险事业局局长，不再担任湄潭县就业局

局长职务；

王启进同志任贵州茶文化生态博物馆副馆长（试用期一年）；湛 红

同志不再担任贵州茶文化生态博物馆副馆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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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有试用期的同志，试用期间享受相应的政治经济待遇，试用期

满考核合格后正式任职。

湄潭县人民政府

2025 年 11 月 14 日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法院，

县检察院。

湄潭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11 月 14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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湄府任〔2025〕27 号

湄潭县人民政府

关于廖昭才同志不再担任职务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人民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贵州湄

潭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农业园区管委会，县属国有企业：

根据《中共湄潭县委关于廖昭才同志不再担任职的通知》（湄干任

〔2025〕147 号）文件精神，县人民政府决定：

廖昭才同志不再担任湄潭县公安局副局长职务。

湄潭县人民政府

2025 年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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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法院，

县检察院。

湄潭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11 月 2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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湄府任〔2025〕28 号

湄潭县人民政府

关于张燚等同志任免职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人民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贵

州湄潭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农业园区管委会，县属国有企业：

根据《中共湄潭县委关于张燚等同志任免职的通知》（湄干任〔2025〕

149 号）文件精神，县人民政府决定：

张 燚同志任湄潭县外事办公室主任；

潘 炼同志不再担任湄潭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职务；

张德勇同志任湄潭县黄家坝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湄潭县人民政府

2025 年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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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法院，

县检察院。

湄潭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11 月 2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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